
 

 

山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
 
 

【2018】 第 61 号 

 

关于对 2016 和 2017 年立项的校级优势专业、优质课程、

教改创新项目进行中期检查的通知 
 

各学院： 

为进一步推进我校教学建设与改革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山西

师范大学优势专业项目实施方案》、《山西师范大学优质课程项目实施方

案》和《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学校决定对 2016 年

和 2017 年立项的校级优势专业、优质课程、教改创新项目进行中期检查，

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内容 

 优势专业和优质课程项目的验收内容为《山西师范大学优势专业验收

办法》、《山西师范大学优质课程验收办法》中项目确定的建设要素和验收

要点；项目负责人对照各自“建设计划任务书”和《验收办法》进行自查，

填写“优势专业、优质课程中期检查对照表”；教改创新项目对照“计划

任务书”填写“教改创新项目中期检查对照表”。 

二、检查方式 

    采用会议评审和材料审查相结合的方式，优势专业和优质课程参加会



议评审；教改项目不需要参加会议评审，由校教学咨询与指导委员会进行

材料审查。学校将组织校内外专家组成评审组，对照“建设计划任务书”，

对“中期检查对照表”和汇报情况进行检查。 

三、汇报要求 

    1.汇报要求 

    （1）优势专业通过 PPT 汇报 

专业负责人制作 PPT，要求简明扼要，结合专业建设要素和建设要点

进行介绍。 

（2）优质课程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汇报 

课程负责人登陆网络教学平台，展示课程设计、教学团队、课程资源、

教学视频、作业指导等课程建设情况。 

2.汇报时间、地点 

    汇报时间： 

12 月 16 日 8：00—18：30，每个项目汇报时间 10 分钟。 

汇报地点： 

第一组：智慧教室 1 

第二组：智慧教室 2 

四、提交材料 

各项目负责人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1:00 之前，将以下材料

递交教务处教学科。 

1.优势专业：“中期检查对照表”一式 5 份（含电子版）和汇报用 PPT。 

2.优质课程：“中期检查对照表”一式 5 份（含电子版）。 

3.教改项目：“中期检查对照表” 一式 5 份（含电子版）和中期研究

进展一份（含电子版）。 

联系人：张华，联系电话：2051073。 



五、结果公布 

评审组将对检查结果进行排名公布，建设期满，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将

取消立项资格，追回经费。 

 

附件： 

1.山西师范大学优势专业验收办法 

2.山西师范大学优质课程验收办法 

3.优势专业中期检查对照表 

4.优质课程中期检查对照表 

5.教改创新项目中期检查对照表 

6.分组情况一览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教 务 处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3 日 


